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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112728；112729

发行总额：70亿元人民币

上市时间：2018年 8月 15日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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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日期：2018年 8月



第一节 绪言

重要提示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申万宏源集

团”或“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已批准该上市公告书，确信其中不存在任何

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

的和连带的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对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

期债券”）上市申请及相关事项的审查，均不构成对本期债券的价值、

收益及兑付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任何保证。因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

引致的投资风险，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自行负责。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期债券仅面

向合格投资者发行，公众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认购，本期债券上市后将

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仅限合格投资者参与交易，公众投资者认购

或买入的交易行为无效。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发行上市前，公

司最近一期期末净资产为 6,978,338.92万元（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合

并财务报表中的所有者权益合计），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和总

负债以扣除代理买卖证券款和代理承销证券款计算）为 72.16%，母公司

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24.24%；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

利润为 738,764.32万元（2015年度、2016年度和 2017年度合并报表中

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5,418.79 万元、540,905.83万元

和 459,968.34万元的平均值），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1.5倍。



发行人在本期债券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规定。

本期债券上市地点为深交所，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

基本条件，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期债券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

台同是挂牌（以下简称“双边挂牌”）上市交易。本次债券上市前，若公

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信用评级等情况出现重大变化将影响本次债券

双边挂牌交易，本公司承诺，若本次债券无法双边挂牌，债券持有人有

权在本次债券上市前向本公司回售全部或部分债券认购份额。本次债券

上市后的流动性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在向深交所申请本次债券上市时，已与受托管理人就债券终

止上市的后续安排签署协议，约定如果债券终止上市，发行人将委托该

受托管理人提供终止上市后债券的托管、登记等相关服务。

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债券持有

人会议、债券受托管理人以及其他重要事项等信息，请仔细阅读《申万

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发行公告》和《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上述材料投资者可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以及巨潮资讯网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查询。

http://www.szse.cn/


第二节 发行人简介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1、发行人名称：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Shenwan Hongyuan Group Co.,Ltd.

3、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4、股票简称：申万宏源

5、股票代码：000166

6、注册资本：22,535,944,560元

7、法定代表人：陈亮

8、公司设立日期：1996年 9月 16日

9、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000132278661Y

10、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北京南路 358号大成国际大厦

20楼 2001室

11、董事会秘书：阳昌云

12、证券事务代表：徐亮

13、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号

14、邮政编码：100033

15、联系电话：010-88085058

16、联系传真：010-88085059

17、电子信箱：swhy@swhygh.com

18、互联网网址：http://www.swhygh.com

19、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房

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关于公司的具体信息，请见本公司于 2018年 7月 12日披露的《申

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第五节。



第三节 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债券全称

本期债券全称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

种一为 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在债券存续期第 3年末附发行人调整票

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品种二为 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品种一债券简称为“18申宏 01”，债券代码为 112728；品种二债券简

称为“18申宏 02”，债券代码为 112729。

二、债券发行总额

本期债券发行总规模为人民币 70.00亿元；其中品种一的发行规

模为人民币 5.00亿元，品种二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65.00亿元。

三、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

本次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979号”

文核准公开发行。

四、债券的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一）发行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网下申

购由本公司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本期债券于 2018年 7月 12日公告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

告和评级报告;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网下询价（簿记）确定票面利

率;本期债券发行时间自 2018 年 7 月 16 日至 2018 年 7 月 17

日，本期债券的发行工作已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结束，最终发行



规模为人民币 70.00亿元，其中品种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00亿元，

票面利率为 4.40%；品种二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65.00亿元，票面利率

为 4.80%。

（二）发行对象

本期债券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A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法律、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五、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及承销团成员

本次债券牵头主承销商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销商为天风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和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六、债券面额及发行价格

本次债券面值 100元，平价发行。

七、债券存续期限

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品种一为 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在债券

存续期第 3年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品种二为 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本期债券品种一的到期日为 2023年 7月 17日（如遇法定及政府

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

款项不另计利息），如品种一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品种一回售

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1年 7月 17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本期债券品种二的到期日为 2023年 7月 17日（如遇法定及政府

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

款项不另计利息）。

八、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一）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

率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按照发行时网下询价结果共同协商确定。本期

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二）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按年计息、到期一

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

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本

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

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

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

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

额的本金。

（三）起息日：2018年 7月 17日。

（四）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

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

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五）付息日：本期债券品种一的付息日为 2019年至 2023年每

年的 7月 17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若品种一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品种一回售部分债

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9年至 2021年间每年的 7月 17日（如遇法定及

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



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品种二的付息日为 2019年至 2023年每年的 7月 17日

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六）兑付日：本期债券品种一的兑付日为 2023年 7月 17日（如

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

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品种一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品种一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年 7月 17日（如遇法定及政

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

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品种二的兑付日为 2023年 7月 17日（如遇法定及政府

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

款项不另计利息）。

（七）特殊权利条款

1、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本期债券品种一附第 3个计息

年度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

（品种一）存续期的第 3个计息年度末调整第 4个和第 5个计息年度

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品种一）存续期的第 3个计息年

度付息日前的第 20个交易日，通知本期债券持有人是否调整其票面

利率、调整方式（加/减调整幅度）以及调整幅度。若发行人未在本

期债券（品种一）存续期的第 3个计息年度末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则其第 4个和第 5个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计息年度票面

利率不变。

本期债券品种二的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保持不变。

2、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品种一附第 3个计息年度末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在发行人于本期债券（品种一）存续期的第 3个计

息年度付息日前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品种一）票面利率及调

整幅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

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品种一）按票面金额全部或部分回售

给发行人；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品种

一）并接受上述调整。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

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本期债券品种二无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3、回售申报：本期债券品种一附第 3个计息年度末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自发行人于本期债券（品种一）存续期的第 3个计息年度付

息日前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品种一）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

公告日起 5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方式进行回售申报。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

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

持有本期债券（品种一）并接受发行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品种

一）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本期债券品种二无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九、债券信用等级

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申万宏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信用评级

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和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进行一次跟踪评级。

十、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运营资

金。

十一、募集资金的验资确认

本期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 7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后已汇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发行人于 2018年 7月 17日对本

期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资金到账及承诺责任》。



第四节 债券上市与托管基本情况

一、债券上市核准部门及文号

经深交所【2018】368号文同意，本期债券将于 2018年 8月 15

日起在深交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双边挂牌交易，证券

简称为“18申宏 01”和“18申宏 02”，证券代码为“112728”和“112729”。

十二、债券上市托管情况

根据登记公司提供的债券登记证明，本期债券已全部登记托管在

登记公司。



第五节 发行人主要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3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32,623,273.47 29,994,329.82 27,548,926.26 33,356,946.95

总负债 25,644,934.55 24,293,752.00 22,141,602.17 28,170,369.12

所有者权益 6,978,338.92 5,700,577.82 5,407,324.09 5,186,577.83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6,799,893.03 5,519,719.66 5,230,481.18 5,023,429.13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3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288,029.12 1,336,778.30 1,471,997.61 3,046,260.31

利润总额 129,042.59 592,749.30 638,531.27 1,754,673.10

净利润 101,836.33 472,575.27 552,828.53 1,242,843.5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净利润
100,480.70 461,664.37 541,642.82 1,238,156.8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99,298.31 459,968.34 540,905.83 1,215,418.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09,897.64 -3,058,542.11 -3,850,658.10 5,046,449.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46,043.87 -806,354.77 -819,007.19 -1,738,538.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10,821.92 1,275,977.15 1,000,946.86 2,543,936.3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减少）额
473,548.03 -2,588,716.19 -3,667,600.49 5,853,430.14

二、发行人合并报表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一）合并报表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8年 3月 31日/
2018年 1-3月

2017年度/末 2016年度/末 2015年度/末

流动比率（倍） 1.99 1.86 2.77 1.65
速动比率（倍） 1.99 1.86 2.77 1.65
资产负债率 72.16% 75.88% 70.89% 74.17%
债务资本比率 69.69% 73.52% 65.93% 69.17%
营业利润率 44.89% 44.46% 42.37% 57.44%
营业费用率 52.05% 51.13% 51.61% 35.60%
净利率 35.36% 35.35% 37.56% 40.80%

平均总资产报酬率 0.42% 2.24% 2.86% 6.19%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 8.51% 10.44% 23.9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1.59% 8.31% 10.23% 23.87%

EBITDA(万元) 396,508.25 1,233,592.59 1,152,516.63 2,524,275.04
EBITDA全部债务比（倍） 0.02 0.08 0.11 0.22
EBITDA利息倍数（倍） 2.18 2.02 2.30 3.40

注：上述财务数据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货币资金+结算备付金+拆出资金+融出资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应收利息+应收款项+存出保证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代理承销证券款）/（短期借款+应付短期融资款+拆入资金+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应付利息+应付款项）

2、速动比率=（货币资金+结算备付金+拆出资金+融出资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应收利息+应收款项+存出保证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代理承销证券款）/（短期借款+应付短期融资款+拆入资金+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应付利息+应付款项）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代理买卖证券款-代理承销证券款）/（资产总额-代理买卖证券

款-代理承销证券款）

4、全部债务=短期借款+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拆入资金+卖出

回购金融资产+应付债券+期末应付短期融资券+长期应付款+长期借款

5、债务资本比率=全部债务/（全部债务+所有者权益）

6、营业利润率=营业利润/营业总收入×100%
7、营业费用率=业务及管理费/营业收入×100%
8、净利率=净利润/营业总收入×100%
9、平均总资产报酬率=净利润/[（期初总资产*+期末总资产*）/2]×100%其中：总资产*=资
产总额-代理买卖证券款-代理承销证券款，2015年年初数使用年末数代替

10、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期初所有者权益+期末所有者权益）/2]×100%，其中2015
年年初数使用年末数代替

1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期初所有

者权益+期末所有者权益）/2]×100%，其中2015年年初数使用年末数代替

12、EBITDA=利润总额+投资性房地产折旧+固定资产折旧+长期待摊费用摊销+无形资产摊



销+利息支出-客户资金利息支出

13、EBITDA全部债务比=EBITDA/全部债务

14、EBITDA利息倍数=EBITDA/(利息支出-客户资金利息支出)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合并报表口径）

财务指标 2018年 1-3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 8.61% 10.59% 27.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1.55% 8.42% 10.39% 27.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23 0.27 0.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23 0.27 0.61

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根据中国证监会《公

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的规

定计算。



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对策措施

关于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对策措施，请见本公司于 2018年 7

月 12日披露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第四节。



第七节 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第八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世纪”）的业务操作规范，在本期债券存

续期（本期债券发行日至到期兑付日止）内，上海新世纪将对其进行

跟踪评级。

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每年出具一次，跟踪评级结果和报告于发行人

年度报告披露后 2个月内出具。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是上海新世纪在发

行人所提供的跟踪评级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的评级判断。

在发生可能影响发行人信用质量的重大事项时，上海新世纪将启

动不定期跟踪评级程序，发行人应根据已作出的书面承诺及时告知上

海新世纪相应事项并提供相应资料。

上海新世纪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发行人、监管部门及

监管部门要求的披露对象进行披露。

在持续跟踪评级报告出具 5个工作日内，上海新世纪将把跟踪评

级报告发送至发行人，并同时发送至交易所网站公告，且交易所网站

公告披露时间将不晚于在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披露

的时间。如发行人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需资料，上海新世纪将根

据相关主管部门监管的要求和上海新世纪的业务操作规范，采取公告

延迟披露跟踪评级报告，或暂停评级、终止评级等评级行动。



第九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根据本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申万宏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受聘担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关于

债券受托管理人，请见本公司于 2018年 7月 12日披露的《申万宏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募集说明书》第九节。



第十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

本公司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申

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关于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请见本公

司于 2018年 7月 12日披露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第八节。



第十一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本期债券两个品种合计发行总额 7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必要的

发行费用后，剩余部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保证经营活动的

顺利进行。公司将根据实际业务需要灵活使用资金，主要用于发展证

券类及投资类业务。

（一）证券类业务是公司的主要业务和收入来源，本次募集资金

将不超过 50亿元用于证券类业务。公司将根据未来证券市场走势和

公司业务发展需求灵活、审慎地运用资金，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

力和市场竞争力。

近年来，公司融资融券、股票质押式回购、约定式购回、固定收

益投资等业务规模增长较快，并已成为公司利润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

并且该类业务对于整合公司客户资源、完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降低

行业周期性特点对经营的影响具有积极作用。此外，随着业务规模的

不断增加，公司对系统软硬件开发、提升人员配备等资金投入也逐步

增加。因此，公司证券类业务具有较大的资金需求。公司将根据证券

类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合理使用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融资融券

业务、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约定式购回业务、固定收益投资等业务。

（二）投资类业务是公司目前着力发展的业务类型，本次募集资

金将不超过 20亿元用于投资类业务。固定收益投资业务对公司收入

利润起着“压舱石”的作用，公司以资本市场为依托加强业务创新，以

投资业务带动证券投行、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等业务，实现证券卖方

优势与集团买方优势的协同，形成业务成片开发的局面，提升投资收

益水平。

发行人将根据本期债券发行时间和实际发行规模、募集资金到账



时间、公司债务结构调整计划及其他资金使用需求等情况，未来可能

调整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证券类业务和投资类业务的具体分配情

况。

公司将根据发行完成后的债务结构进一步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流

动性管理和资金运用管理，确保募集资金的有效运用并控制相关财务

风险。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

存储、划转。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相关规定，由公司相关部门统一管理。结合拟投向

各业务的计划额度和实际需求，逐步有序完成募集资金的投入使用。

公司将根据发行完成后的债务结构进一步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

管理和资金运用管理。在公司的整体协调下，运用募集资金的各相关

业务将按照资金的使用及归还计划，严格匹配资金使用期限，保证现

金流的合理规划和严格执行，在有效运用募集资金的同时，严格保障

本期债券的按期还本付息。

发行人承诺审慎使用募集资金，保证募集资金的使用与本期债券

募集说明书的承诺相一致。



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1801096号审计报告，本条所指资产负债

表日指 2017年 12月 31日，或有事项及其他重要事项也均以此为基

准日。

（一）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1、经公司 2018 年 4月 19日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以非公开

发行后的总股本 22,535,944,5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配

现金股利 0.50元(含税)，共分配利润 1,126,797,228.00元。

2018年 5月 11日，公司召开 2017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具体内容为：以公司总股本 22,535,944,5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50 元（含税），股权登记日为 2018年 6 月 26

日，除权除息日：2018年 6月 27日。

2、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

司于 2018年 1月 29日发行了 2018年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该

短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 60亿元，票面利率为 5.50%，期限 1年。

此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2017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

函[2017]561号），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2018年

4 月 12 日发行了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2018 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

（第一期）。该次级债券发行规模为 60亿元，其中品种一 14亿元，

票面利率为 5.25%，发行期限 2年；品种二 46亿元，票面利率为 5.35%，

发行期限 5年，在债券存续期第 3年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2018年 5月 21日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发行

了 2018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第二期）。该次级债券发行规模 42亿

元，票面利率 5.38%，期限 2年。

3、根据公司 2017 年 1 月 25日第四次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

议、2017年 2月 13日的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2017

年 5月 19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2017年 6月 5日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并根据 2017年 12月 12日中国证

监会印发的《关于核准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7]2282号）的核准，申万宏源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25亿股新股。于 2018年 1月 16日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总额人民币 11,999,999,995.28 元，其中实收股本人民币

2,479,338,842.00元，股本溢价人民币 9,520,661,153.28元。公司变更

后累计实收股本为人民币 22,535,944,560.00元，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

100%。

（二）或有事项

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诉新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破产管理人及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取回权纠纷案(本公司系本案第

三人)。2017年 7月 22日，申万宏源证券收到起诉状，原告南方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因取回权纠纷，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起诉新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及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要

求：新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返还原告弥补国债透支后余额

本息合计 17,855,476.66 元；炜衡律师事务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两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申万宏源证券列为本

案的第三人。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该案尚无新进展。

黑石香港投资(一)有限公司诉申万宏源证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



2016年 10月 17日，申万宏源证券收到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送达的法律文书，黑石香港投资(一)有限公司(SCV HONGKONG

INVESTMENT1 LIMITED)诉称与河南新机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借贷合

同约定，合同到期后河南新机股份有限公司不偿还本金及利息，要求

其返还借款本金 16,382,800元以及相应利息，合计 20,729,165.60元。

同时，要求新乡日升数控轴承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市日升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于生宽、郝继民、王世保以及申万宏源证券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2017年 8月 24日，本案一审开庭审理。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该案尚无新进展。

甘孜州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诉四川科亨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等合同纠纷案(申万宏源证券系本案第三人)。2016年 5月 31日，

原告甘孜州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因借款合同纠纷，向四川省高

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四川科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余名被告，

向其支付欠款人民币 2亿元及其逾期利息人民币 51,900,000元，合计

人民币 2.519亿元。根据原告诉状，申万宏源证券和山东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系本案第三人，原告要求第三人在其向相关被告人追偿而

未能获得清偿的范围内，赔偿其损失。2017年 4月 27日，申万宏源

证券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判定本公司不承担责任。

2017年 5月 18日，申万宏源证券收到上诉状。原告甘孜州农信社不

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该案正在二审审理

中。

（三）其他重要事项

1、履行社会责任

公司为履行社会责任，在公益广告、救灾捐款、教育资助、慈善

捐赠等方面的支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3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慈善捐赠 28.10 1,744.19 794.29 133.47

2、融资融券业务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规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3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融出资金 5,221,844.32 5,587,452.57 5,597,782.21 7,155,910.84

融出证券 34,552.96 10,021.25 14,128.77 723.46

3、债券借贷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平台向银行借入债

券的类别及公允价值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债券类别 2018年 1-3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国债 977,000.00 515,431.99 271,772.25 42,475.67

地方性政府债券 158,000.00 387,132.20 346,196.53 -

金融债 - - - -



第十三节 本期债券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名称：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北京南路 358号大成国际大厦 20

楼 2001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号

法定代表人：陈亮

董事会秘书：阳昌云

联系人：徐亮

电话：010-88085058

传真：010-88085059

邮政编码：100033

二、主承销商

1、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

名称：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号大成国

际大厦 20楼 2004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号 B座 5层

法定代表人：薛军

项目主办人：喻珊、郭鹏

电话：010-88013931

传真：010-88085373

邮政编码：100033



2、联席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01A、

02、03、04)、17A、18A、24A、25A、26A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A座 3

层

法定代表人：刘晓丹

项目主办人：梁姝、崔月

电话：010-56839300

传真：010-56839500

邮政编码：100032

三、分销商

（1）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2号高科大厦四

楼

办公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99号保利广场 A座 38楼

法定代表人：余磊

联系人：牛冬

电话：010-56702811

传真：010-56702808

邮政编码：100000

（2）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洋泾路 555号陆家嘴创业街区 7号

别墅楼 3楼



法定代表人：田洪

联系人：陈元祺

电话：0755-21376875

传真：0755-21376999

邮政编码：200135

四、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 号北京财富中心写字楼 A 座

40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号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

楼 20层

负责人：王玲

签字律师：张永良、宋彦妍

电话：010-58785588

传真：010-58785599

邮政编码：100020

五、审计机构

名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东 2座办公楼 8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东 2座办公楼 8

层

负责人：邹俊

签字注册会计师：金乃雯、虞京京

电话：010-85085000



传真：010-85185111

邮政编码：100010

六、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 1555号 A座 103室 K－22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黄浦区汉口路 398号华盛大厦 14楼

法定代表人：朱荣恩

联系人：李玉鼎、何泳萱

电话：021-63501349，021-33040956

传真：021-33070219

邮政编码：200001

七、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的收款账户及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工行淮海中路第二支行

账户名称：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账户：1001221019013334611

八、本期债券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名称：深圳证券交易所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12号

九、本期债券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深南大道 2012号深圳证券

交易所广场 25楼



总经理：戴文华

电话：0755-25938000

传真：0755-25988122

邮政编码：518031



第十四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本上市公告书的备查文件目录

1、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报告及最近三年的审计报告；

2、牵头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和联席主

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上市核查意见；

3、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4、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信评级报告；

5、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6、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7、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二、查阅时间

查阅时间：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6:30

三、查阅地点

（一）发行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

2001室

法定代表人：陈亮

联系人：徐亮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9号

联系电话：010-88085058



传真：010-88085059

邮政编码：100033

（二）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责任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

际大厦20楼2004室

法定代表人：薛军

联系人：喻珊、郭鹏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9号

联系电话：010-88013931

传真：010-88085373

邮政编码：100033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上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年 月 日2018 8 10



（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上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年 月 日2018 8 10



（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上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2018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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